
 

 

粤交案函〔2018〕7 号  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广东省十三届人大一次
会议第 1101 号代表建议会办意见的函  

 
省环保厅：  

我厅对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101 号代表建议的会办意

见如下： 

一、我厅赞同代表提出的全面推行危险废物转移运输全过程

GPS 跟踪监控，积极推动实施电子联单，完善管理信息系统的有

关建议。 

二、一直以来，我省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高度重视道路危

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工作。一是加强源头管理。严格按照国家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、行业规范等要求，严把企业市场准入

关、严把车辆技术关、严把从业人员资格关。二是组织开展专项

治理工作。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

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17〕11

号），我厅专门印发了《广东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专项治理



 

 
— 2— 

实施方案》，开展为期 2 年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专项治理工作，

全面排查我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风险点，完善道路运输危险货

物企业及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台账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，强化动态监管。目前，我省已建立重点营

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，依托卫星定位系统技术实现道路危险货物

运输动态监控。2018 年，我厅将启动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

管系统的建设工作，系统建成后将实现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

单监管、现场监督检查管理、运输企业安全合规量化评估等服务，

下一步该系统将推进与工商、公安、环保、安监、质检等部门的

数据共享。 

以上会办意见可全文公开。 

 
 联系人：钟君叶，电话：020-83730685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2018 年 3 月 5 日 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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